温州市人民政府森林消防指挥部文件

  温森防指〔2009〕6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王蛟虎 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关于对2009年度森林消防
工作目标考核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为认真贯彻执行《森林防火条例》，严格落实森林防火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，进一步推进森林消防工作的深入开展，确保我市森林资源安全和林区社会稳定，根据《温州市森林防火工作目标考核办法》和市政府与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签订的《温州市森林消防工作责任状》目标考核要求，经市政府领导同意，决定对各县（市、区）2009年度森林消防工作目标进行全面考核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核内容。
围绕一年来森林消防工作开展情况和实际工作效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在认真贯彻执行《森林防火条例》，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首长负责制，开展森林火灾综合治理，强化森林消防组织的各项管理制度，确保森林消防的资金投入，重视森林消防基层基础建设，认真履行森林火灾责任追究制度，建立健全森林消防工作长效管理机制。特别是在农村森林消防组织建设、森林火灾应急预案落实、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及森林消防宣传、值班、巡逻、督查等方面的工作成效。
二、考核对象。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。
三、考核方法
考核要体现“重在平时，重在防范，突出创新，突出绩效”的原则，采取自查与抽查相结合的办法进行。12月底，各地对照《温州市森林消防工作目标考核评分标准》，对2009年度的森林消防工作进行逐项自评打分。2010年1月上旬，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将对各地进行考核，并综合评分，考核结果将在全市予以通报。
各地要充分认识森林消防工作目标考核的重要性，对照《温州市森林消防工作责任状》的目标要求，认真组织开展检查，总结工作经验，把完成森林消防工作目标体现在日常工作上，真正发挥考核的作用，进一步推进森林消防工作的全面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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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森林消防指挥部办公室，市委、市政府办公室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温州市人民政府森林消防指挥部         2009年12月23日印发
2009年度森林消防工作目标考核分组名单

第一考核组（考核永嘉县、瑞安市、文成县）。
组长：徐顺东。
成员：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林业局各1人。
第二考核组（考核瓯海区、鹿城区、龙湾区）。
组长：张新波。
成员：市教育局、市市政园林局、市林业局各1人。
第三考核组（考核乐清市、平阳县、苍南县）。
组长：奚社基。
成员：市民政局、市旅游局、市林业局各1人。
第四考核组（考核泰顺县、洞头县）。
组长：刘金丹。
成员：市农业局、市林业局、市消防支队各1人。

请参加考核的单位将考核组成员名单于12月31日前报市森林消防办公室（联系人：黄以平，联系电话：8863881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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